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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普陀区教育学院财产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院财产管理，规范财产处置行为，优化财产配置，提高财产使用效率，防止财产流失、浪费，特修订本管理办法。 
一、物资申购
申购教育教学所需要的物品和财产，应坚持 “按需购置、合理使用”的原则。
1、申购800元以内的一般物品及办公用品，须向部门主任提出申请，填写申购单，经院办公室主任审批通过后方可购买。
2、申购1000元以上的耐用固定资产，须符合政府采购制度，并经院长审核同意后方可购买。
3、申购专业性较强的电教设备，须向学院现代教育技术研究室专职管理员了解库存情况，并由该室提出建议，对须购置的设备做出预算，经学院办公室主任审核通过上报院长室审批后方可采购。
4、申购金额较大的物品或教学设备，须经学院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二、物资验收
对已购进的物品，根据“及时准确、规范有序”的原则，按照以下流程进行验收。
1、学院财产管理员须对到货的物品逐件清点，检查核对申购单、发票及各级领导的签章，确认无误后开具验收单。
2、电教设备等贵重物品须邀请学院现代教育技术研究室专职人员协同验收，把好质量关。
3、入库登账，当月进入电脑ETE账，并将发票、申购单、验收单交财务做账，确保账账相符（财产账和财务账）后，贴上标签。
三、财产保管
学院财产按照“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原则，实行三级保管制度。
1、学院财产管理员为一级保管员，各部门兼职财产保管员为二级保管员，电子和实验设备须设三级保管员进行保管。
2、学院财产管理员将组室财产清单交给二级保管员，二级保管员负责保管组室财产，个人保管的财产须办理相关借用手续。组室（个人）保管的财产需变动时，经院办公室审核并交院财产管理员后方可搬迁。
3、各部门兼职财产保管员须积极配合学院财产管理员，在学期结束前对财产进行清点。
四、财产领用
学院财产及办公用品的领用应以“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为原则。
1、个人须凭本人签名的领用单领取物品，贵重物品须由部门主任签名同意后方可领用。部门领用的贵重物品由二级保管员妥善保管，合理使用，定期养护，不得挪作私用。
2、借用的财物须填写借用单并按期归还，如续借应续签借条，逾期不还者，学院财产管理员应及时通知提醒，督促其归还。
五、财产检查
为维护学院财产的安全和完整，学院财产管理员每年应对财产进行定期核查和清点。
1、每年上半年进行账账核对，5月份由各部门进行自查，6月份由学院财产保管员进行抽查；10月份进行账物核对。
2、财产核对清点完成后，学院财产管理员、二级保管员及部门主任须在财产清单上签名，由财产管理员做出书面总结，并存档。
六、财产报废
固定资产的报废须由使用者写出书面报告，说明报废理由，经部门主任同意，由院办公室主任、院长审批，并做好相关手续上报。
1、原价在20万元以下或年度总额50万元以下的资产报废须由事业单位审批通过（规定项目除外），报局资产中心、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备案方可处置销账；原价在50万元以上的资产报废由区教育局审核、报区财政局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报废销账处理。
2、资产报废由学院资产处置七人小组组织实施，邀请三家（或三家以上）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对报废资产进行书面询价，取最高价处置资产，残值收入上交财政，备案存档。
七、 财产赔偿
1、凡借用的财产遗失，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没有拆旧率的按原价赔偿。
2、损坏后需修理的财产由借用人写出书面报告，部门主任和分管领导提出处理意见后按意见执行。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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